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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支出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支出概况。
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613.06万元，是指（1）专项经费拨款444.2万元是对商品和服务支出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支出，主要用于：困难群众救助配套支出316万元、儿童之家建设3.2万元、老年福利23万元、残疾人两项补贴配套44万元、殡葬服务费2万元、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53万元、慈善工作经费3万元。（2）上级补助收入1168.86万元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支出，主要用于：城市低保资金467万元、农村低保资金237.3万元、临时救助支出69万元、流浪乞讨救助4.5万元、城市特困供养支出11.02万元、农村特困供养支出3.9万元、其他生活救助28万元、儿童福利45.7万元、老年福利17.4万元、残疾人两项补贴123.4万元、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70万元、养老服务91.64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。
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按照《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审核、支付、核算。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对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践行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。为民政事业民生资金起到保障作用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。
根据岳民发【2020】15号残疾人两项补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对全区一、二级重度残疾人的生活保障。按每人每月90元发放到位。在申报项目绩效评价时已经申报，于本年度已经全部支出，预算完成率100%。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本年项目预算投入167.4万元，支出为167.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，该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值100分，评定100分。对城乡低保按每人每月700元的保障标准发放到位。儿童福利按每人每月1100元发放到位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：一是保障人数、资金使用合规性以及项目完成时效性等产出指标均达到预算指标值；二是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等效益指标均达到预算指标值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 1.绩效评价目的。
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。
2.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。
对象：城乡困难群众救助。
范围：项目资金使用全过程。
（二）评价方法和评价等次。
评价方法：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考评。
评价等次：2024年项目实际支出1613.06万元，支出执行率100%，因此整体项目评价为优。
三、项目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全区城乡低保，重度残疾人的生活及护理补贴，老年人福利、儿童福利、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众救助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整体项目评价为优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支出决策情况
本单位由区委区管委审批同意，区民政局具体实施。
（二）项目执行过程情况
本局项目按合同时间和进度支付资金，做到不拖欠支付。确保在本年度各个项目资金支付到位，也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项目支出产出情况
全区城乡低保，重度残疾人的生活及护理补贴，老年人福利、儿童福利、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众救助共计救助1613.06万元。
（四）项目支出效益情况
本项目旨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基础上，提升对困难群众的救助补贴，满意度较往年有所提升，满意度和知晓度均提高，健全了社会救助体系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主要经验是严格按照政策、办理程序，由申报、上户、审批、公示、放发等相关程序按月发放到位。主要体现在：
1.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，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发挥好项目资金促进民生的作用。
2.加强对自己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及时发现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，保证资金的安全。
3.加强财务风险防控。
4.加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力度，积极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在项目申报、资金安排方面的运用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六、有关建议
无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
无
